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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保障性租赁住房？
答：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同于公共租赁住房，是住房保障体系中全新的内容，以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主要是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主体有哪些？
答：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主要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建设运营，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
三、如何认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答：凡列入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的项目和已建成申请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的项目，由产权单位或产权单位授权的单位向项目所在区住建部门申请项目认定，经区住建部门核发保障性租赁住房认定书后，项目信息同步录入珠海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
四、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的支持政策有哪些？
答：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支持主要有七个方面：
（一）土地支持政策
利用闲置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
利用企事业单位自有用地及集体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变更土地用途的，不补缴土地价款，原划拨的土地可继续保留划拨方式。
利用产业园区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允许将项目产业用地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7%提高到15%，建筑面积占比由15%提高到上限30%，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二）配套费减免支持政策
对于新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可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三）审批流程支持政策
精简项目审批流程，努力构建快速并联审批或专门“绿色通道”，从项目申请到完成项目认定，原则上不超过30个工作日，各区将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提高审批效率。实施主体凭保障性租赁住房认定书通过上述并联审批或专门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四）资金支持政策
中央对符合规定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给予一定的补助，积极争取中央现有经费渠道的补助资金支持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债券支持。
（五）税费支持政策
非居住土地新建和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项目认定书后，可享受住房租赁增值税、房产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按《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24号）执行。
（六）水电气支持政策
非居住土地新建和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执行民用水电气价格。
（七）金融支持政策
支持银行业机构以市场化方式向保障性租赁住房自持主体提供长期贷款，在实施房地产信贷管理时予以差别化对待。
五、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是什么？
答：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实行政府指导、动态调整的原则，由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其委托专业机构对本辖区市场租金水平进行监测，定期评估。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参考市场租金水平，其租金应比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低10%以上。
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由谁负责运营管理？
答：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期间，由其所有权人或者委托的运营单位自行管理，租金收入归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所有，维修养护费用由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承担。
七、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规模和运营年限是如何规定的？
答：房源项目规模原则上不得少于50套（间）或建筑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运营年限不少于6年，相对集中，便于管理。
八、谁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如何申请？
答：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本市无房或住房困难的新市民、青年人,产业园区配套员工住房可进一步放宽条件。我市在珠海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增加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板块，各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将在平台发布，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审核、分配及管理等工作，打通一站式服务。
九、申请入住保障性租赁住房一定要在珠海市内无房吗？
答：（一）申请市场主体对外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申请辖区无自有住房或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
（二）企事业单位职工如集体入住用人单位自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入住职工须满足申请市场主体对外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条件规定且符合本单位分配管理方案的要求，用人单位制定的分配方案须报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
（三）申请政府筹集建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人为本市无自有住房或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
（四）产业园区可自行制订符合实际需求的准入退出条件。
十、申请入住保障性租赁住房到通过审核要多久？
答：保租房初审及复核总计时间原则上不超过7个工作日，通过为了便利申请人及时入住，申请人可采用承诺制，先与租赁住房运营企业签订租赁合同（协议）并办理入住后进行审核。
